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相关事项发表审查意

见如下： 

1、关于 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的审查意见 

公司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编制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情况及未来发展资金

需求等因素，系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

下，体现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大股东套利等

明显不合理情形及相关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当干预公司决策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预计 2024 年度与关联方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事项的审查意见 

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振华重工和华伍行力的交易行为，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

权益，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 2023 年度与振华重工发生的 9,559.43

万元关联交易以及公司 2023年度与华伍行力发生的 262.98万元关联交易，其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

定，价格公允，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任

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预计 2024 年与关联方振华重工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计不超过 1.3 亿

元，预计 2024 年与关联方华伍行力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计不超过 200 万元，

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对振

华重工和华伍行力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

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事项的审查意见 



（1）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和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独立性等条件要求。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聂景华先生、曹明生先生、聂璐璐女士、顾红先生、

胡仁绸先生、熊小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和第 3.2.4 条所

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

任职条件。 

（3）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提名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项的审查意见 

（1）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规定的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独立性等条件要求。 

（2）独立董事候选人程文明先生、饶立新先生、刘卫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履职能力。 

（3）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经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4）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本次提名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饶立新 、 程文明、 刘卫东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8 日 


